
附件六：考核表 

高雄市立凱旋醫院實習醫學生考核表 

實習醫院：高雄市立凱旋醫院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

實習單位：精神科                   實習起訖：   年   月   日至   年   月   日 
考核者 考      核      項      目 得 分 小 計 

1.與病人及家屬之溝通能力(7%) (A) 

2.與其他醫護人員之溝通能力(7%) 

3.與同儕之團隊合作(7%) 

4.學習態度(7%) 

溝 

通 

技 

巧 

與 

態 

度 

35% 5.熱心服務及敬業精神(7%) 

 

1.病歷書寫(15%) 

2.臨床檢查之能力(5%) 

主 
 

治 
 

醫 
 

師 
(60%) 

臨 

床 

技 

能 

25% 
3.臨床及實驗診斷結果的解釋能力(5%) 

 
評分標準 
特優 55 分以上 
優 50-54 分 
良 40-49 分 
可 30-39 分 
劣 29 分以下 

醫知 

學識 

20% 

晨間會議出席與教學活動之參與表現 

 

總與 
醫導 
師師 
(40%) 

其 

他 

20% 

學習護照之完成度 

 

(B) 

合計總分(A)+(B)  

導師簽章： 

住院醫師或總醫師 指導主治醫師或科主任 

評
語
及
簽
署 

評語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章：            日期: 

評語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章：            日期: 

附註：請就考評內容中，受考者實際參與之項目評分，並務必填寫評語。        9705 制訂 

 


